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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基本情况

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曾于 2025 年 7 月 24

日在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《关于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为 2025-062），8 月 21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员法院（以下简

称“惠州中院”）送达的编号为（2025）粤 13 破申 144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法

院已裁定对申请人广东华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厦科技”）的申请不

予受理。

二、本次裁定的主要内容

惠州中院作出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编号为（2025）粤 13 破申 144 号主要内

容如下：

1、裁定结果：不予受理申请人广东华夏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惠州市恒

泰科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2、裁定理由：惠州中院认为：“被申请人恒泰公司是经惠州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核准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，住所地位于惠州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“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及广东省

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问题的答复》的相关规定，本院对本案

具有管辖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“企业法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

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第七条第二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

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之规定，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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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张其系被申请人恒泰公司债权人，仅提交设备购销合同、送货单、对账单、

微信聊天记录等，未提交生效的法律文书等证明其对被申请人享有到期债权，

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可，其申请恒泰公司破产清算主体不适格，申请人提交

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恒泰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恒泰公司异议称其公司是新三板挂牌企业，虽然公司

确已陷入困境但仍积极采取多种自救措施，目前仍在正常生产经营，还有订单

待交付，恒泰公司具备破产重整价值，不应受理申请人对恒泰公司的破产清算

申请。综上，应给予有持续运营能力的被申请人一定的时间，以利于其更妥善

地解决债务问题，实现债权人、债务人的利益共赢。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不子受理申请人广东华厦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惠州市恒泰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”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破产清算申请，意味着本次破产程序未能启动，公司目前

无需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该事项导致的破产风险已暂时消除。公司的法人主体资

格、经营管理权保持不变，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履行职责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正在准备实施破产重整，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严格

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

述指定网站披露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5）粤 13 破申 144 号） 

特此公告。 

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8 月 22 日 


